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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艾病患者精准防控装备“爱心智能盒”
产品设计项目需求
一、技术需求：
（一）爱心智能盒无线智能开关的锁止控制电路设计包含不限于：
1、无线智能开关包括能接受无线电能的电源模块，与电源模块耦合的用于验证无线密钥信息的验证模块，与验证模块和电源模块耦合的可读取外部无线参数信息的处理控制模块； 

2、电源模块从外部获得无线电能后启动验证模块，外部传输过来的密钥信息验证通过后启动处理控制模块，所述处理控制模块接收外部的无线参数信息后生成动作指令，被控锁止机构根据动作指令完成相应的动作；

3、具备蓝牙通讯芯片、锂电池以及充放电管理、锁止机构驱动电路、按键和指示灯、时钟、位置传感器、满足嵌入软件需求的存储等。

（二）配套的结构塑胶模具设计方案要求：

1、智能盒容纳空间≥7*4cm³，需食品级材料或者表面无害化涂层工艺，外形小巧，便于携带和隐匿；具备锁扣机构能根据信号进行开关动作；

2、设计方案要求：方案以设计文档、相关图纸、说明文档、实物原型或者同类型原型等形式应标，具备相关应用专利技术（提供专利证书）为优。
二、商务需求：
★（一）交货期及地点：合同签订之日起10天内，交货期是指所有货物运抵现场后交付用户验收的日期。交货地点：用户指定地点。
（二）质量保证
1、中标人需提供完好、全新的原包装产品（包括零配件），全部产品技术资料齐全。产品符合国家质量检测标准，必须具有质量合格说明。中标人所交付的产品品种、型号、规格、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标准的，采购人有权拒绝收货。合同项下交付的货物应符合技术规格所述标准。如果没有提及适用标准，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这些标准必须是有关权威机构发布的最新有效版本。没有国家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确定。
2、进口的货物及其有关服务必须符合原产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设计和制造生产标准或行业标准，进口的货物必须具有合法的进口手续和途径，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检部门检验。
3、中标人所出售的货物还应符合国家有关安全、环保、卫生等强制性规定。
4、采购人在正常使用货物过程中，因产品缺陷给他人造成的人身或财产损害的损害赔偿责任均由中标人承担，并无条件退货或终止合同，采购人基于维护自身声誉先行代垫的，可向中标人追偿。

★（三）付款方式
采购人在货到安装、验收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中标方100%货款。因中标方未按时提供发票，导致采购人迟延付款的，采购人无须承担违约责任。如采购人因财务审批等流程，导致可能迟延付款的，不视为采购人违约。
（4） 售后服务要求：
1、免费安装调试，免费对所有操作人员进行设备的操作、连接、调试等培训，使操作人员对设备有全面了解，熟练掌握设备的使用方法以及一般维护保养知识，能够解决使用中出现的除设备故障以外的所有问题。
2、安装调试经用户验收合格当天起，免费提供1年原厂维修保养。保修期满后的维修服务：不收任何人工费用和上门费，只收取维修配件的成本费
3、服务响应时间与服务内容：生产厂家在广州、深圳设有售后服务维修机构，在接到买方的维修通知后，1个工作日内作出响应，2个工作日内派出维修工程师赶到现场进行维修处理。
4、服务期间所有费用均由中标方负责，不得向采购人额外收取。
5、中标方应在服务期限内完成所有服务内容。
6、中标方在服务期间应实时提交设计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整改方案。
7、项目验收标准按照我中心该项目的验收标准实施。

（五）验收标准：
货物经过双方检验认可后，签署验收报告。当满足以下条件时，买方才向卖方签发货物验收报告：

a、 卖方已按照合同规定提供了全部产品及完整的技术资料。

b、卖方交付的货物应当完全符合招标文件所规定的货物、数量、质量和规格要求，验收要求，第三方验收合格（参数符合性检测）并出具书面证明，性能满足要求。

c、货物具备质量检验报告书、产品合格证、保修卡、原厂及中文操作手册等。

d、凡属于计量器具的设备，都必须具备合法计量机构的检定/校准合格报告。
e、产品包装上（包括大包装、小包装等），必须严格按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说明书、标签和包装标识管理规定》文件规定要求执行。验收过程发现存在问题的产品由卖方负责更换或退货，并承担由此而支付的实际费用。

f、软硬件安装完成并进行一个月的整体运行后，卖方负责性能自测，再经买方组织检测合格后。

（六）保密义务
采购人、中标人双方在采购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所获悉的所有信息都属于保密的内容，采购人中标人双方均有保密义务。
（七）知识产权

中标人应保证采购人在使用该货物或其任何一部分时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或商品名称及其他权利的起诉及索赔。若采购人因此被第三方起诉或以其它方式追究责任，中标人应赔偿因采购人被第三方索赔所引起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所支付的侵权损害赔偿费、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办案差旅费等因应诉、沟通协调所发的一切费用。
（八）合同解除和终止

如果中标人未能在协议规定的限期或采购人同意延长的限期内提供部分或全部货物/服务，采购人可向中标人发出书面的违约通知书，提出终止部份或全部协议。采购人可在任何时候出于自身的便利向中标人发出书面通知终止部分合同，采购人在合同总价中扣除该终止部分货物/服务的价款，并不再对中标人作出额外赔偿。
（九）税费

中国政府根据现行税法向中标人征收的与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中标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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